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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关于下达 2025年团体标准制订计划的通知》，

对计划项目号为 JH/T/DZJN103-2024 项目名称为《半固态锂离子电池用聚合

物固态电解质》的标准进行制定。项目由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起草。计划完成时间 2027年。

1.2主要工作过程

整体工作过程分为标准申报、标准编制组成立、标准基础研究、标准编

制、专家研讨、修改完善等阶段，主要工作过程描述如下。

（1）项目申报和立项

2025 年 10月，申报单位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绿色智汇

能源技术研究院按照要求，向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递交了项目申报书，经

协会的专家评审后，确认标准编制正式获批，开展标准编制筹备工作。

（2）标准编制组成立

标准获批立项后，项目责任单位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北

京绿色智汇能源技术研究院、深圳市新能源汽车促进会、北京智泽瑞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汇维云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起草单位共同参与《半

固态锂离子电池用聚合物固态电解质》标准编制组，形成了技术专家和标准

化专家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

（3）标准编制

2025年 11月，标准编制组深入学习了相关标准文件，同时针对半固态锂

离子电池用聚合物固态电解质材料及相关企业进行了调研，并研究半固态锂

离子电池标准的总体思路。形成了《半固态锂离子电池用聚合物固态电解质》

（讨论稿）。

（4）标准讨论

2025年 12月 17 日，北京绿色智汇能源技术研究院召开了标准内部讨论

会，邀请了编制工作组成员及参编企业针对《半固态锂离子电池用聚合物固

态电解质》（讨论稿）的总体结构、关键条款进行了研讨。编制组相关修改意

见已经修改形成了《半固态锂离子电池用聚合物固态电解质》（征求意见稿）。

（5）标准征集意见

2026 年 1 月到 2 月，标准编制工作组完成了《半固态锂离子电池用聚合

物固态电解质》（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广泛征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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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主要起草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绿色智汇

能源技术研究院、深圳市新能源汽车促进会、北京智泽瑞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汇维云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其中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标准文件起草、技术内容编制，

北京绿色智汇能源技术研究院负责标准项目的进度管理、意见汇总、会议组

织、项目协调、质量把控等工作，其他参编单位负责标准内容验证。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标准编制依据

GB/T 3143 液体化学产品颜色测定法(Hazen单位-铂-钴色号)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 15258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T 15357 表面活性剂和洗涤剂 旋转粘度计测定液体产品的粘度和流

动性质

GB/T 23942 化学试剂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通则

2.2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半固态锂离子电池用聚合物固态电解质的术语、定义、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半固态锂离子电池用聚合物固态电解质。

本标准针对半固态锂离子电池用聚合物固态电解质的产品质量和应用性

能进行规范，主要依据半固态锂离子电池对聚合物固态电解质材料的各项要

求，结合现行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实际应用情况，合理设置技

术指标和试验方法。

技术要求部分主要从外观和理化性能两个方面进行规范。其中，外观要

求分别对固化前预聚溶液和固化后聚合物固态电解质的形态特征进行了规定，

以满足半固态锂离子电池制造工艺及使用状态的基本要求。理化性能要求包

括物理指标、电化学指标和化学指标，用于评价聚合物固态电解质各方面的

性能水平。

试验方法部分针对各项技术指标分别规定了相应的检测方法和试验条件，

包括外观、色度、粘度、密度、离子电导率、电化学稳定窗口、固化时间、

水分、游离酸、金属杂质含量及氯离子含量等测试内容。试验方法在制定过

程中，优先采用现行国家标准中成熟、可操作的方法，同时结合聚合物固态

电解质的材料特性，对部分试验步骤和测试条件进行了细化，以保证测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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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

检验规则部分明确了产品的检查和验收、鉴定检验和逐批检验要求，规

定了不同检验情形下的检验项目、抽样方式及合格判定原则，为产品质量控

制和一致性评价提供依据。

此外，标准还对产品的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条件进行了规范，充分

考虑聚合物固态电解质对水分、氧气和温度敏感的特性，确保产品在储存和

流通过程中性能稳定。同时，对订货单（或合同）中应包含的主要内容作出

了规定，便于供需双方执行和管理。

3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的分析

不涉及。

4 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不涉及。

5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得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近年来，在新能源汽车、储能电池及高安全性电池技术需求持续增长的

背景下，半固态锂离子电池作为介于传统液态锂离子电池与全固态电池之间

的重要技术路线，逐步进入产业化探索和应用验证阶段。聚合物固态电解质

作为半固态锂离子电池的关键功能材料，其性能稳定性、工艺适配性和质量

一致性直接影响电池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目前，国内多家电池企业、材料企业及科研机构已开展聚合物固态电解

质相关研发和中试工作，部分产品已在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及特种应用领域

开展示范应用。但整体来看，行业仍处于技术路线多样、产品指标差异较大、

测试方法不统一的发展阶段，尚缺乏针对半固态锂离子电池用聚合物固态电

解质的统一技术规范。

本标准的制定，紧密结合当前半固态电池产业化的实际需求，对聚合物

固态电解质的关键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进行系统规范，有助于推动相关材料

由研发验证向规模化生产和工程应用转变，具备良好的产业化基础和现实可

行性。

6 与国际、国外标准的对比分析

本标准的制修订不涉及测试测绘国外样机样品。

本标准的水平为国内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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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与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没有重大意见分歧。

9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半固态锂离子电池聚合物

电解质制造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采纳本标准。

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实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

日期等）

（1）政府主管部门完善评价机制，纳入对标准的使用，并广泛宣传，以

此引导和鼓励聚合物电解质产品的规范化发展。

（2）由标准起草组为电池材料制造、电池生产企业提供标准的宣贯培训，

加深各单位人员对于标准的理解，并将其应用于日常工作中。

（3）企业应制定具体的标准实施计划，涵盖技术研发与创新、工艺优化、

质量控制等方面。

（4）在标准实施过程中，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分阶段的实施计划，

逐步引导企业达到标准要求。

（5）确定标准实施日期，并在行业内公示，确保所有相关企业有足够时

间准备和调整，以符合新标准的要求。

11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不涉及。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不涉及。


